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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院校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

质量，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先后于 2015 年、2016 年组织

评选两批、共 46 个“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”（以

下简称为“基地”）。2018 年 3-6 月，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

员会组织相关院校开展“基地”建设情况的自我评估和总结。 

从相关院校提供的总结看，大部分“基地”均能根据建设目标开展相关工

作，在组织领导、制度保障、质量保证与评价、双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，取得

了显著的成效，为探索“基地”建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与此同时，也存

在重申报、轻建设，重使用、轻投入，重聘任、轻实效等一些亟待改进问题。 

为进一步加强“基地”建设，充分发挥其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

中的重要作用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 

一、应高度重视“基地”建设，不断健全“基地”管理体制机制，逐步完

善运行机制，推动“基地”建设规范化。 

二、应进一步加大对“基地”建设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投入，从多方面保

证“基地”的有效运行，为提高实践教学成效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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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应尽快建设一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、师德高尚、实践经验

丰富的专业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。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，切实发

挥实践教学指导教师的作用。 

四、鼓励“基地”优秀教师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教育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培养，使“基地”优秀教师开设专题讲座等项工作常态

化、制度化。应建立校内外指导教师定期交流合作、共同指导的有

效机制。 

五、制定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计划，明确见习、实

习、研习时间安排及时间长度。培养院校应与“基地”共同制定实

习内容及考核标准，规范《实践教学手册》，通过实习督导、公开

课、评课、总结与反思等多种方式，进行质量监控和评价。 

六、及时总结“基地”建设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，积极推广好

的经验和做法，引领带动“基地”建设工作，真正发挥“基地”建

设在深化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的重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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